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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追討得益 ）條例》（第 40 5 章 ）

和《有組織及嚴重 罪行條例》（第 45 5 章 ）

與《 20 00 年販毒 及有組織罪行（修訂）條例草案》的比較

條文編號 現行條例 擬議修訂 修訂原因

附 表 1 第 2

及 7條及

附 表 2 第 2

及 6條

限制令可於什麼情況下發出

根據第 405章第 2(11)條及第 455章

第 2(15)條，不能向因販毒或指明

罪行而被捕後獲保釋的人發出限

制令。

在適當情況下，法庭可向因販毒

或指明罪行被捕後獲保釋的人士

發 出 限 制 令 。 為 了 制 衡 這 項 權

力，又規定法庭在發出限制令或

抵押令前，必須信納在有關案件

的情況下，有合理理由相信在進

一步調查後，該名獲保釋的人士

會被起訴。

現行法例規定，法庭不能向被捕後獲

保釋的人士發出限制令。由於控方蒐

集證據需時，獲保釋者可能得以長時

間保釋外出。其間，該人知道自己正

被調查及其財產日後可能受到限制，

自然會設法將之加以處置、轉移或隱

藏。

附 表 1 及 2

第 3(a)條

沒收令

第 405章第 3(2)(c)(ii)(B)條及第 455

章第 8(3)(c)(i)(B)(II)條：

“該人的確實下落不為人所知，亦

須先信納已採取合理步驟給予該

人關於該等訴訟的通知；及 ”

把必須通知已潛逃被告的規定，

修訂為必須 “已採取合理步驟以追

尋該人的下落 ” 。

檢控當局如向法庭申請對下落不明的

潛逃者發出沒收令，必須先嘗試確定

其下落，並給予該人關於該等訴訟的

通知。

只有在尋找不獲的情況下，法庭才會認

定該人下落不明。從執行角度來看，嘗

試向任何下落不明的人發出通知並不切

實可行。因此，這項規定必須加以澄

清。建議修訂澄清了有關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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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及 2

第 3(b)條

現行條例禁止向在一九九五年修

訂第 405章及第 455章之前的潛逃

人或死者發出沒收令。

就引起申請針對已死或已潛逃人

士的沒收令的罪行而言，指明該

等罪行包括以往於《販毒（追討

得益）條例》（第 405章）附表 1

或 《 有 組 織 及 嚴 重 罪 行 條 例 》

（第 455章）附表 1或 2中指明的罪

行。

一九九五年就第 405章及第 455章所作

修訂規定，在第 405章第 3條及第 455章

第 8條下，可就分別於第 405章及第 455

章第 2條所界定的 “販毒罪行 ” 或  “指

明的罪行 ” 被提起法律程序的已死或

已潛逃人士申請沒收令。 “販毒罪行 ”

界定為包括第 405章附表 1所列罪行，

“指明的罪行 ” 則界定為包括第 455章

附表 1及 2所列罪行。有關附表載列多

項罪行，但不包括第 134章《危險藥物

條例》舊有第 7條的 “管有危險藥物作

非法販運用途 ”的罪行及第 405章舊有

的第 25條，即“協助他人保留販毒利

益”。現時仍有根據第 134章第 7條被

起訴的人潛逃的案件。由於該項罪行

沒有列入現行的第 405章附表 1，如不

作出擬議修訂，便不能針對潛逃人申

請沒收令。建議的第 405章第 3(17)條

及第 455章第 8(10)條將會令沒收機制

更加全面，因為有關條文會適用於將

來從第 405章附表 1或第 455章附表 1或 2

廢除的任何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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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第 4

條

販毒得益的評計

現行的第 405章賦權法庭假設被告

在販毒罪名成立後持有的所有財

產，或在過去 6年經他處理的所有

財產，全為販毒得益。被告如有

不服，便得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現行的第 405章第 4(4)條禁止法庭

對因清洗販毒得益而被定罪的人

作出上述假設。

第 405章第 4(4)條：

“如被告接受判處刑罰的唯一販毒

罪行，屬於第 25條下的罪行，第

(2)及 (3)款則不適用。 ”

第 405章第 4(2)條：

“原訟法庭或區域法院為決定被告

是否曾經從販毒獲利，及為（如

被告曾經獲利）評計他的販毒得

益的價值，可作以下假設，但如

被告（或在被告已死的情況下，

作為其代表的遺產代理人）能表

明任何假設與其情況不符，則該

等假設不能成立。 ”

廢除第 405章第 4(4)條。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是以英國

的《 1986年販毒罪行法令》為藍本。

在制定《 1986年販毒罪行法令》時，

英國議會明顯地不把清洗販毒得益納

入有關假設的範圍，因為當時英國議

會認為，與販毒相比，清洗販毒得益

屬較輕微罪行。不過，英國的法庭現

已 不 再 持 這 個 看 法 ， 例 如 “R v

Greenwood (1995) 16 Cr App R(S) 614

(CA)” 一案的法官也曾評論： “清洗販

毒得益的人與販毒者幾乎同樣壞，兩

者只是一線之差而已。 ”

此外，《 1995年英國犯罪得益法令》

賦權法庭對被裁定犯了範圍很廣泛的

嚴重或有利可圖的非販毒罪行的被告

作出有關假設，但卻沒有修訂販毒法

例，以撤銷對清洗販毒得益罪行的豁

免 。 英 國 沒 收 犯 罪 得 益 工 作 小 組 認

為，這事件反映出沒收販毒得益法例

的一大漏洞，應盡快作出糾正。

從反清洗黑錢的角度來看，有關假設

亦應適用於被裁定清洗販毒得益罪名

成立的人，因為他們正是最有可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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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5章第 4(3)條：

“該等假設為─

(a) 依法庭認為是─

(i) 被告─

(A) 在 定 罪 之 後 的 任 何 時

間；或

(B) 在第 3(1)(a)(ii)條適用 的

情況下，在就他的案件提出

申請發出沒收令後的任何時

間，曾經持有的任何財產，

或

(ii) 自被 告被起訴 日期 6年 前 起

計的以後，曾經移轉予被告

的任何財產，

都是被告的販毒得益，收受的時

間是法庭認為是被告持有該財產

的最早時間；

(b) 被 告 自 起 訴 日 期 6 年 前 起

計，一直以來的任何開支，

都是由他的販毒得益支付；

及

(c) 為評定被告在任何時間收受

或假設曾經收受屬其販毒得

益的財產的價值，該財產須

視 作 不 存 有 任 何 其 他 權

益。 ”

有大量販毒得益的人。

沒收被裁定清洗黑錢罪名成立人士的

財產，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做法，因為

這些財產極有可能是販毒或其他可公

訴罪行的得益。現時，第 455章准許法

庭對根據該條例被裁定犯了清洗黑錢

罪行的人作出有關假設，但第 405章則

不准法庭這樣做。我們建議修訂第 405

章，使之與第 455章一致。

附 表 1 第 5

條 及 附 表

現行的第 405章及第 455章曾在一

九九五年作出修訂，賦權法庭循

加入條文，清楚訂明可承認或接

納 檢 控 官 向 法 庭 提 交 的 陳 述 書

由於現行法例不明確，以致法庭對能

否基於第 405章第 5條及第 455章第 10條



C B( 2 )7 44 / 00 - 01 (0 1 )號文件

7 4 4 c 0 1 . d o c 5

2第 4條 民事舉證準則，向已死或已潛逃

的被告發出沒收令。現行的第 405

章第 5條及第 455章第 10條規定，

檢控官可向法庭提交陳述書，陳

述關於決定該已死或已潛逃的被

告是否本可就販毒罪行被判有罪

的事情，以及該被告是否曾經從

販毒獲利的事情；這條文不夠清

楚，不足以達到這個目標。

中，對有關潛逃被告的指稱。

第 405章第 5條及第 455章第 10條將

予修訂，加入  ─

“(9) 為免生疑問，現聲明：不論

第 (7)(b)款是否適用於被告，任何

指稱均可根據本條予以承認或接

納 ， 且 從 來 均 可 如 此 承 認 或 接

納，而第 (3)款須據此解釋。 ”

所作出的陳述而決定  a)潛逃人會否被

裁定販毒罪名成立；  b)潛逃人的販毒

得 益 ； 及 c) 得 益 的 價 值 ， 作 不 同 詮

釋。

清楚訂明儘管法庭可考慮檢控官提交

的陳述書，以決定已潛逃或已死的被

告 會 否 因 販 毒 或 指 明 的 罪 行 而 被 判

罪，但亦須令法庭按相對可能性的衡

量，信納該陳述書可為第 405章第 3條

及第 455章第 8條構成證據。

附表 1第 6

條 及 附 表

2第 5條

沒收令執行程序的應用

第 405章第 8(1)(a)條及第 455章第

13(1)(a)條︰

“法庭亦須發出命令，訂定一

段監禁期限，如被告在沒收令下

須繳付的任何款額沒有按時繳付

或被追討回，他便須接受該段期

限的監禁； ”

修訂沒收令執行程序的應用，規

定法庭訂定一段由發出沒收令起

計不超過 6個月的期間，指定被告

必須如期在沒收令下繳付款額。

第 405章第 8條及第 455章第 13條將

予修訂︰

“(a) 廢除第 (1)(a)款而代以  —

  (a) 法庭亦須發出命令 -

(i) (在符合第 (1A)款的規定

下 )訂 定 一 段 期 間 ， 規

定被告在沒收令下須繳

付的款額須於該段期間

內妥為繳付；及

建議修訂確保被告會在一段合理期間

內繳付沒收令所述款額，並訂定被告

可表明本身有意履行沒收令的最後日

期。如被告到該日期仍未照辦，律政

司司長可採取步驟，為履行沒收令而

把被告的財產變現。履行沒收令以沒

收被告的犯罪得益，是符合公眾利益

的做法。

英國內政部的沒收事宜工作小組在一

九九八年發表的第三份報告書指出，

即使被告銀行戶口備有資產，法官有

時仍會給予被告最長達 3年的期間，以

繳付沒收令所述款額。此舉令執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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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訂定一段監禁期，如該

款額沒有在第 (i)節所指

的期間內全數妥為繳付

(包括經追討而獲付 )，

便將被告在該段監禁期

內監禁；及；

(b) 加入  —

(1A) 法 庭 根 據第 (1)(a)(i)款 訂 定

的期間不得超過 6個月，但如法庭

信納情況特殊，有充分理由訂定

較長的期間，則不在此限。”

程出現不受歡迎和不必要的延遲，有

違為沒收被告犯罪得益而訂立沒收法

例的目的，因此，工作小組同意，如

被告須出售例如房屋或其他高價值物

品的財產，給予被告最長達 6個月的期

間以繳付款額，是合理的做法。

附 表 1 第 8

及 9 條 、

附 表 2 第 7

及 8 條 及

附 表 3 第

3(b)(ii) 及

(iii)條

限制令和抵押令

現行法例沒有相關條文。 在第 405章及第 455章引入懲罰條

文，阻止任何人明知而違反限制

令或抵押令以處理任何可變現的

財產。建議任何人如觸犯上述罪

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 50萬元或為該財產的價值及

監禁 5年；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可處罰款 25萬元及監禁 2年。

目前，第 405章或第 455章均沒有就違

反限制令或抵押令訂定罰則。第 405章

及第 455章沒有對違反限制令或抵押令

的人施加制裁，這情況並不理想。



C B( 2 )7 44 / 00 - 01 (0 1 )號文件

7 4 4 c 0 1 . d o c 7

第 405 章 第 10 條 及 第 455 章 第 15

條，沒有規定任何人或機構如持

有限制令或抵押令所針對的任何

可變現財產，須提供有關財產價

值的資料。

修訂第 405章第 10條及第 455章第

15條，規定任何人如持有限制令

或抵押令所針對的任何可變現財

產，須提供有關財產價值的文件

和書面陳述。如違反這項規定，

可處第 5級罰款及監禁 1年。

法庭必須掌握這些資料，以便監察命

令的執行情況和發出沒收令。

建議條文主要要求銀行提供限制令所

針對戶口的結餘資料，以節省時間和

行政費用。

其他有關資產的資料可包括在財務機

構管限範圍內對銀行按揭、債券及證

券等財產的估值。現時草擬的條文，

准許須交付述明該財產價值的書面陳

述或“所管有或控制的、可協助該獲

授權人評定該財產的價值的文件 . . .  ”

的人，決定這樣做是否切實可行（即

是 否 合 理 ） 。 該 人 可 視 乎 個 案 的 情

況，只提交陳述或文件，或兩者一併

提交。只有該人提供明知錯誤的財產

價值資料，才屬違法。

附 表 1 第

10(a)、 (b)

及 (d)條 、

11(b) 條 及

13 條 及 附

表 2 第

9(a) 、 (b)

及 (d)條 、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販毒或

其他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第 405章及第 455章第 25條︰

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

何財產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

代表任何人的販毒得益而仍處理

該財產，即屬犯罪。

在兩條條例第 25條加入條文，規

定任何人如有合理理由懷疑任何

財產代表任何人的販毒或其他可

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然處理該

財產，即屬犯罪。

現 行 的 第 405 章 及 第 455 章 第 25 條 規

定，任何人如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

任何財產代表販毒或其他可公訴罪行

的得益，而仍然處理該財產，即屬犯

罪。不過，根據以往的實施經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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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條 及

11條

又 建 議 任 何 人 如 違 反 這 條 新 條

文，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 5年；一經循

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25萬元

及監禁 2年。

多數情況下，要證明上述兩種犯罪意

念並不容易。由於現行法例涵蓋範圍

狹窄，所以雖然近年進行了頗多的調

查，但檢控和定罪的個案卻很少。

現時的建議並非香港最先擬訂，我們

目前的建議，與《 1987年澳洲犯罪得

益法令》第 82條 (摘述於附件 I)非常相

近。

在英國，內閣事務部表現及創新小組

最近一份有關追討犯罪得益的報告書

建議，應考慮簡化英國有關清洗黑錢

罪行的法例，以消除對被告有利但令

人難以接受的驗證困難。為此，該報

告書建議，英國內政部應考慮可否擴

大各種清洗黑錢罪行的適用範圍，以

涵蓋所有被告“有合理理由懷疑”的

情況。

附 表 1 第

10(c) 條 及

附 表 2 第

9(c)條

任何人違反第 405章及第 455章第

25 (1)條下的罪行—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 500 萬 元 及 監 禁 14年 ；

或

(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

罰款 50萬元及監禁 3年。

把第 405章及第 455章第 25(3)(a)條

的最高監禁期由 14年增至 20年。

擬議修訂將進一步阻止任何人處理已

知道或相信為代表販毒或其他可公訴

罪行得益的財產，並反映該罪行的嚴

重程度。這項修訂與澳洲的《 1987年

犯罪得益法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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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第

11 條 及 附

表 2 第 10

條

對財產是代表販毒或其他可公訴

罪行的得益等的知悉或懷疑的披

露

第 405章及第 455章第 25A條︰

凡任何人知道或懷疑任何財產是

代表任何人的販毒或其他可公訴

罪行的得益，或曾在與販毒或其

他 可 公 訴 罪 行 有 關 的 情 況 下 使

用，該人須披露該知悉或懷疑。

任何人如違反第 25A(1)條款，即

屬犯 罪 ，一 經 定罪， 可 處 第 5級

罰款及監禁 3個月。

把兩條條例第 25A(1)條的“知道

或懷疑”改為“知道或有合理理

由 懷 疑 ” 。 把 違 反 兩 條 條 例 第

25A(1)條的最高監禁期，由 3個月

增至 12個月。

根據第 405章及第 455章第 25A條， 凡

任何人知道或懷疑任何財產是代表任

何 人 的 販 毒 或 其 他 可 公 訴 罪 行 的 得

益，或曾在與販毒或其他可公訴罪行

有關的情況下使用，該人須把該知悉

或懷疑，連同上述知悉或懷疑所根據

的任何事宜，向獲授權人披露。這條

文 涉 及 的 犯 罪 意 圖 ， 與 兩 條 條 例 第

25(1)條涉及的犯罪意圖在程度上並不

一致。現時的第 25A條規定，控方必

須證明與“交易”有關的“懷疑”，

是指涉及販毒 (第 405章 )或可公訴罪行

(第 455章 )的“交易”，如不能證明這

個與罪行的聯繫，該罪行便缺少了一

項必要的構成因素，以致控方最終將

敗 訴 。 對 第 25(1) 及 25A 條 的 擬 議 修

訂，仍保留須證明與罪行的聯繫。海

外國家亦有類似規定，例如新西蘭的

《 1996年財務交易報告法令》第 22條

(附件 II)。再者，上述罪行目前的刑罰

不能充分反映不披露可疑交易的罪行

的嚴重程度。



附件 I

第 V 部　罪行

第 1 部分　清洗黑錢

第 82 條

82 對懷疑是犯罪得益的財產的管有等對懷疑是犯罪得益的財產的管有等對懷疑是犯罪得益的財產的管有等對懷疑是犯罪得益的財產的管有等

(1) 任何㆟如在本法令生效後接收、管有、隱藏或處置任何被合理㆞懷疑屬

犯罪得益的金錢或其他財產，或把該等金錢或財產帶進澳洲，即觸犯本

條所訂罪行，㆒經定罪：

(a) 如犯罪者是自然㆟―可處罰款不超過 5,000 元或監禁不超過兩

年，或同時處以該等罰款及監禁；或

(b) 如犯罪者是法㆟團體―可處罰款不超過 15,000 元。

(2) 凡任何㆟被控觸犯本條所訂罪行，該㆟如令法庭信納他沒有合理理由懷

疑控罪所指的財產是直接或間接透過某種形式的不法活動取得或變現取

得的，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987 年犯罪得益法令》



附件 II

《《《《1996 年財務交易舉報法令》年財務交易舉報法令》年財務交易舉報法令》年財務交易舉報法令》 009

III：舉報可疑交易的責任

舉報可疑交易的責任

22 罪行

22 罪行―(1)任何財務機構如―

(a) 有交易經或擬經該財務機構進行；及

(b) 有合理理由懷疑―

(i) 該交易或擬進行的交易（視乎情況而定）與或可能與針對清洗黑錢罪行

而對任何㆟進行的調查或檢控有關；或

(ii) 該交易或擬進行的交易（視乎情況而定）與或可能與執行《1991 年犯罪

得益法令》有關，

而在存有㆖述懷疑時，沒有遵循本法令第 15(1)條的規定，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

向專員舉報該交易或擬進行的交易（視乎情況而定），即屬觸犯本條所訂罪行。

(2) 任何財務機構如觸犯本條第(1)款所訂罪行，可處罰款―

(a) 如屬個㆟，不超過 20,000 元；

(b) 如屬法㆟團體，不超過 100,000 元。

(3) 任何㆟在舉報可疑交易時，如有㆘列情況，即屬犯罪，可處罰款不超過 10,000
元―

(a) 明知而提供在要項㆖屬虛假或誤導性資料的陳述；或



(b) 作出有遺漏的陳述，而明知所遺漏的事物足以使該陳述的要項屬虛假或誤導性

資料。

(4) 任何㆟如在㆘列情況㆘違反本法令第 20 條第(1)至(3)款的任何㆒款，即屬犯罪

―

(a) 直接或間接為自己或他㆟取得利益或金錢得益；或

(b) 意圖妨礙任何就已觸犯或可能觸犯的清洗黑錢罪行進行的調查。

(5) 任何㆟如―

(a) 身為財務機構的㆟員、僱員或代理㆟；及

(b) 在執行作為㆖述㆟員、僱員或代理㆟的職務時，察覺警方正調查或可能會調查

任何可疑交易舉報所指的交易或擬進行的交易；及

(c) 明知自己未獲合法授權披露該等資料；及

(d) 有以㆘任何㆒種目的或意圖―

(i) 為了直接或間接為自己或他㆟取得利益或金錢得益；或

(ii) 意圖妨礙任何就已觸犯或可能觸犯的清洗黑錢罪行進行的調查，

而向他㆟披露資料，即屬犯罪。

(6) 任何㆟如觸犯本條第(4)或(5)款所訂罪行，可處監禁不超過兩年。

(7) 任何㆟如明知而違反本法令第 20 條第(1)至(3)款的任何㆒款，即屬犯罪―

(a) 如屬個㆟，可處監禁不超過六個月或罰款不超過 5,000 元；

(b) 如屬法㆟團體，可處罰款不超過 20,000 元。


